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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局
关于四川赫溪金井村桶装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四川赫溪农夫矿泉水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四川赫溪金井村桶装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遂宁市船山区桂花镇金井村，项目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0万元。项目已于2020年11月开工，2021年4月投产，项目租赁桂花镇金井村小学既有建筑物1830平方米，设2个地下水井取水，设置石英砂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精密过滤器、臭氧消毒、灌装线等设备，项目建成后具备生产纯净水2.2万吨/年的生产能力。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地点、规模、性质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上同意该报告表结论。你单位应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生活污水、生产废水排入金井村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处置措施。通过合理总平面布局、车间隔声等措施减小噪声污染。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废处置措施。废石英砂、废活性炭、废滤膜、滤芯由供应商带走处置，废包装材料分类收集后由废品收购站收购，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环卫部门统一处置。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控制开采量和开采时间，按照核定开采规模进行开采，严禁过度开采取水；采取分区防渗措施防止废水或泄漏污染物通过厂区下渗污染地下水。建立以取水井口为中心的三级水源地保护区，做好饮用水源保护工作。
三、请遂宁市船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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